会昌县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改造项目
施工监理询价发包挂网招标公告
一、投标人须知
	项号
	内 容
	说明与要求

	1
	招标人
	会昌县恒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项目名称
	会昌县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改造项目施工监理事项

	3
	项目地点
	会昌县文武坝镇

	4
	招标范围
	会昌县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改造项目施工监理事项

	5
	资金来源
	企业筹资

	6
	工作要求
	本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及施工图纸内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各阶段竣工验收、工程投资的控制、建筑资料备案及缺陷责任期（2年）等的全过程监理。

	7
	工期要求
	施工工期

	8
	报名时间
	2023年6月29日至2023年7月3日下午3点

	9
	付款方式
	工程实施过程中，委托人按工程进度支付监理费，即按当期经发包人审定的工程造价×监理费率×8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监理总费用的95%，剩余款项在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付清。每次付款前，监理人应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有关请款资料，否则，委托人有权延付相关款项。

	10
	计价方式
	监理费结算以财政审计部门审定的建安费作为计费基数(建安费最终以财政结算为准）乘以投标人投报计算费率。

	11
	联系人及投标地点
	招标联系人：陈永鸿 15979096733 投标地点：会昌县商会大厦十楼工程部。

	12
	开标时间地点及举报电话
	开标时间为：2023年7月3日下午3:00，集团询价小组进行现场拆封各投标人报价文件，审核各投标人资质，按低价原则确定服务机构。
地点：会昌县商会大厦十楼会议室
监督举报电话（县纪委派驻第十纪检监察组）：0797-5623881

	13
	履约保证金
	中标第一候选人，在签订合同后3天内需支付会昌县恒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万元（银行保函等形式）作为本项目的履约保证金。


发包声明：该项目工程价为暂估价，最终以实际发生工程量为准，实际发生工程量与暂估价存在较大偏差，还请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充分考虑实际发生工程量差异带来的风险，充份考虑后合理报价，其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 报价要求及中标原则
1、资格标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营业执照（投标单位可提供可查询二维码的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原件彩色扫描件)；
②监理资质证书（投标单位可提供可查询二维码的新版资质证书原件彩色扫描件加盖公章）
③拟派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的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全国监理工程师注证书（注册证书上的注册单位应与投标人单位名称相一致）和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原件彩色扫描件；
④按本工程监理机构人员要求表的要求和顺序提供项目监理机构人员的证件、证书等材料扫描件，同时提供开标前连续6个月（不含开标当月）当地社保部门有效的证明原件彩色扫描件或提供网上下载彩色的经社保部门电子签章的社保证明材料原件彩色扫描件（因工作单位变更不足6个月的，以证书中的变更时间或新办证的时间为准）；
⑤法定代表人证书或委托代理人授权书及本人第二代身份证扫描件。委托代理人必须是本单位正式职工，并出具劳动主管部门已备案的劳动聘用合同或企业劳动聘用合同，同时还须提供当地社保部门出具的开标当月之前连续6个月（指开标前6个月，不含开标当月）及以上的有效社保证明原件或提供网上下载彩色打印的经社保部门电子签章的社保证明材料原件彩色扫描件（因工作单位变更不足6个月的，以证书中的变更时间或新办证的时间为准），缴纳单位与投标单位一致；若投标单位当地社保部门不再开具投标拟派人员社保参保证明的，应提供个人网上下载的含有社保部门电子印章的有效社保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注：网上下载的含有社保部门电子印章的社保证明材料应为有彩色电子印章的证明材料；若无法提供彩色电子印章的证明材料，则证明材料应加盖当地社保部门的有效印章）。
2、中标原则：
原则上符合报价文件且在同等条件下以报价最优惠的单位为中标单位，由集团询价小组共同确认，最终报集团三重一大会议确定。
3、承包内容：
完成本项目监理工作
4、投标文件递交
1.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密封加盖章；
2.封装袋上可写明投标人名称和联系方式；
3.投标人应在规定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递交到指定地点。
1、 
一、概况：改造提升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643套（以实际为准），主要改造内容为内外墙粉刷、地砖铺设、家具家电等及其他基础设施完善。
二、工程监理招标范围：本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及施工图纸内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各阶段竣工验收、工程投资的控制、建筑资料备案及缺陷责任期（2年）等的全过程监理。
三、工程监理工作内容：依据本工程设计文件，现行的施工技术规范、规程和标准，按照《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2013）代表建设单位对监理范围内的工程管理；完成招标人要求的其他监理相关工作。
四、资格条件：
1、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企业资质：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综合监理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的监理企业
五、监理人员要求
1、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
2、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一名以上持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或省级及以上有关部门核发的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
3、监理员资格要求：一名以上持有相关部门核发的监理员岗位证书[或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或培训证)或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提供的证书必须为房建工程类专业，监理员数量根据建设规模和需要进行增减，必须满足现场监管要求。
注：
①拟派监理人员数量根据建设规模和需要进行增减，具体专业要求根据项目建设内容经招标人同意后拟派，拟派人员要求须符合《关于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监理单位项目班子管理人员实行电子考勤的通知》的要求；
②以上人员相关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彩色扫描件。
六、监理工期;对应本项目招标范围内各阶段工程施工工期，并顺延至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及工程结算审计完成之日。如工期未按时完成，监理应接受相应违约责任。
七、投标报价
1、监理投标报价应是招标文件所约定的监理招标范围内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
2、本工程采用固定费率报价方式，投标控制价费率为0.9%，工程监理费＝经县财政结算审定的实际工程建安费×监理中标费率；
注：（该项目工程价为暂估价，最终以实际发生工程量为准，实际发生工程量与暂估价存在较大偏差，还请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充分考虑实际发生工程量差异带来的风险，充份考虑后合理报价，其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投标报价表
	项目名称
	项目招投标总投资
	本次监理工作招标控制价
	报价
	备注

	会昌县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改造项目监理工作
	约5000万（以实际为准）
	0.9%
	
	报价仅上报计取原则即可，最终总费用按原则记取


注意事项：投标报价超出控制价的视为无效投标。
[bookmark: _GoBack]我公司在报价前已充分进行了现场踏勘、测量、风险评估，充份考虑了该项目的工期及工程暂估价偏差带来的风险等因素，若实际工程量发生较大偏差，随之监理费变动的相关风险由我方（投标人）自行承担。

       
     报价公司（盖章/签字）：
联系电话：
2023年    月    日





承诺书

    我单位为独立法人单位，我公司主要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均未有在会昌县恒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从业的记录以及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和亲属等利害关系。
特此承诺。
我公司对本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